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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時），就此瑕疵倘非明知或可得而知，則為善意且無過失。其因信賴

確定判決而結婚，依信賴保護原則，該後婚姻之效力，仍應予以維持，

以免憲法所保障之人民（尤其是婦女）結婚自由遭受不測之損害。而是

否善意且無過失，則屬事實認定問題，有待法院本於調查證據之結果而

為判斷，故此種因前後判決相反構成之重婚，應另經法院之判決程序始

能認其無效，未經判決無效者仍為有效。上開重婚無效之規定，未兼顧

類此之特殊情況（除因信賴確定判決所導致之重婚外，尚有其他類似

原因所導致之重婚），又未就相關事項，如後婚姻所生之婚生子女身分

等，為合理之規定（民法在修正前重婚係得撤銷，而撤銷之效力不溯及

既往，故無婚生子女之身分問題。現行民法第九百九十九條之一，則僅

解決子女之監護問題，尚有不足），與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未盡

相符，應予檢討修正。在修正前，上開民法規定對於前述善意且無過失

之第三人，因信賴確定判決而締結之婚姻部分，應停止適用。如因而致

前後婚姻關係同時存在，則重婚者之他方，依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

一項第一款或第二項規定，自得向法院請求離婚，併予指明。

釋字第三六三號解釋（83.8.29.）

【解釋文】

地方行政機關為執行法律，得依其職權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補充規

定，惟不得與法律牴觸。臺北市政府於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二十三日發

布之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零售市場須知，對於申請投資興建市場者，

訂有須「持有市場用地內全部私有土地使用權之私人或團體」之條件，

係增加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三條所無之限制，有違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

意旨，應不予適用。至在獎勵投資條例施行期間申請興建公共設施，應

符合該條例第三條之規定，乃屬當然。

【解釋理由書】

地方行政機關為執行法律，得依其職權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補充規

定，惟不得與法律牴觸。國家為使有投資意願之私人或團體得使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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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土地或藉政府公權力之介入，取得屬於公共設施保留地之他人土地

使用權，加速公共設施之興建，改善都市發展之狀況，於都市計畫法

第五十三條特為規定：「獲准投資辦理都市計畫事業之私人或團體，其

所需用之公共設施用地，屬於公有者，得申請該公地之管理機關租用；

屬於私有而無法協議收購者，應備妥價款，申請該管直轄市、縣（市)

（局）政府代為收買之」，並未以申請投資者應持有公共設施用地全部

私有土地使用權為提出申請之條件。獎勵投資條例（已於七十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廢止），對於申請投資興建公共設施者，於該條例第五十八

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依本條例投資興闢尚未開發之公共設施用地，土

地所有權人得優先投資。但經該管地方政府書面通知其投資，滿二個

月不為答復或自願放棄者，其他公共設施興闢業得逕行洽購；洽購不成

時，得申請該管地方政府調處；調處不成時，得申請該管地方政府按當

年期公告現值，並參照毗鄰土地當年期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地段之公告

現值，提交該管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後，由申請之公共設施興闢業備

妥價款及投資計畫，申請該管地方政府代為照價收買，其收買程序準用

平均地權條例之規定」，亦係本於同一意旨。臺北市政府於七十年七月

二十三日發布之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零售市場須知第二項蔄款藺目以

「持有市場用地內全部私有土地使用權之私人或團體」為申請投資之條

件，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與法律要求各級政府應盡力協助私人投資

興建公共設施，改善都市發展之目的不符，有違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

旨，應不予適用。至依獎勵投資條例第三條規定所獎勵之公共設施興闢

業，以從事生產事業之股份有限公司為限，在該條例施行期間申請興建

市場，應受該項規定限制，乃屬當然。

釋字第三六四號解釋（83.9.23.）

【解釋文】

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意見，屬於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言論自由

之範圍。為保障此項自由，國家應對電波頻率之使用為公平合理之分

釋字第三六四號解釋




